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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往期电子报

骑车载同事出车祸
赔 9.4万余元

背着家人在平台注册账户

14岁孩子偷偷打赏主播2万余元

小李是一名刚满14周岁的
中学生，她背着家人在某网络
科技公司运行的App上注册账
户并登录使用。该平台内设有
多种付费消费场景，包括刷专
属动态礼物、付费连麦等功
能。在2025年8月29日至9月
20日期间，小李在该平台内频
繁给主播刷礼物、充值金币、进
行付费互动，短时间消费25968
元。不久后，小李的家人发现
家庭支出异常，才得知小李私
自打赏主播的事实，便联系平
台客服要求其退还未成年人私
自消费的全部款项。在双方多
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小李向
津南区法院提起诉讼。
承办法官仔细审查案件

事实，确认小李属于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根据法律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需由法定代理人
代理或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本案中，小李的大额消费行
为与其年龄、智力不完全相适应，
且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同
时，监护人对其在日常生活中使
用电子设备亦存在监护疏漏。涉
案的某网络科技公司虽然标注平
台分级为“18+”，但在运营中未能
严格履行未成年人身份核验义
务，未建立有效的防沉迷、限消费
等保护措施，客观上放任未成年
人注册登录并进行大额消费，存
在明显监管失职，依法应承担相
应的退款责任。

在承办法官的耐心释法明
理和积极调解下，涉案网络科
技公司认识到平台运营管理中
的过错，主动承担退款责任；小
李的监护人也深刻反思监护疏
漏问题。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由该网络科技公司一次性
退还小李打赏消费款项的90%
即23371元，后经回访确认，款
项已经退还完毕，纠纷得以实
质性化解。

法官说法

如果是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

人实施网络游戏充值、直播打赏

行为，人民法院就要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

条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依

法认定行为无效。如果是8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要

看该行为是否经过父母等法定

代理人的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

如果法定代理人事前没有同意、

事后也不予追认的，人民法院应

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进一

步判断该行为与未成年人的年

龄、智力是否相符，只有在相符

的情形下，才能认定行为有效。

本案的成功调解，释放出司法机

关全力守护未成年人网络空间

的鲜明信号，为未成年人、家长

及网络平台敲响了教育警钟。

记者 常健

某日，刘女士发现自己绑
定电商平台的信用卡出现多笔
陌生消费记录，询问家人后，家
人也完全不知情。经过刘女士
查询，有人用她的电商账户分
四次下单购买了数克黄金，总
金额超过1.2万元。发现异常
后，刘女士紧急拦截了其中两
笔交易，但仍然有6000余元资
金被划扣。
顺着线索追查发现，刘女

士13岁的女儿在玩手机游戏
时，轻信了一则免费赠送游戏
皮肤的广告，毫无防备地将刘
女士的手机号、电商平台登录
验证码全部告诉了对方。随
后，刘女士报警，警方锁定嫌疑

人李某某，将其跨省抓获。
被告人交代，“隔空盗

刷”银行卡，是他在网上学
的。他先在网络上发布虚假
广告，招引玩游戏的青少年，
以送皮肤的方式套取对方手
机号，登录账户。然后骗取
对方给自己发送短信验证
码，后购买黄金。购买过程
中，都是免密支付。

红桥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法
官孟燕介绍，这是一起利用第
三方支付平台实施侵财犯罪的
行为。案件的核心争议是获取
验证码后登录消费的行为应认
定为诈骗还是盗窃。判断一个
行为是诈骗还是盗窃应从行为

人取得财产是否基于被害人的
错误认识取得的。本案中，李
某某是在控制账户后秘密实施
消费，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
的构成要件，因此本案以盗窃
罪定罪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
秘密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结
合其坦白认罪、认罚，积极赔
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
法院依法当庭做出判决，被告
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五千元。

记者 常健

同事之间顺路搭车，本是出于好意互助，可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该由谁承担？近日，红桥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好意同
乘”规则，明确了电动自行车搭载引发事故的双方
责任边界。
小李和小陈在同一家单位工作，二人合租。

去年一天，李某骑电动自行车，无偿搭载同事陈某
上班途中，途经子牙河南路时车辆撞上道路护栏，
造成陈某左膝髌骨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交管部门认定本起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后，陈
某将李某起诉至法院，索赔各项损失共计23万余
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就是否构成好意同乘、
责任比例如何划分展开激烈辩论。
被告称，当天原告执意让其拉载，被告则好意

顺便搭载原告一起上班，自己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完全是帮助他人目的，原告应自己承担风险。承
办法官介绍，本案的关键是好意同乘的法律适用
与非机动车安全规则的结合。核心焦点有两点：
第一，电动自行车无偿搭载同事，是否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好意同乘”减责规则；第二，
搭乘人与驾驶人各自过错如何认定。根据规定，
电动自行车仅限搭载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原、
被告均为成年人，双方对事故发生均存在过错。
同时，被告系无偿搭载，属于善意互助，参照好意
同乘条款，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红桥区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各类损失合计

18万元，综合双方过错程度与好意同乘情节，法
院一审判决，被告承担50%的赔偿责任，扣除已垫
付费用，共计赔偿原告9.4万余元，驳回原告其他
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好意同乘不是免责金牌，它是减责

而非免责，驾驶人只要允许他人搭乘，就负有安全
保障义务，违规载人、超速、分心驾驶都要承担相应
过错。在此提醒大家，善意互助值得提倡，但安全
与守法是底线，拒绝违规搭载，拒绝强行乘车。别
让一次方便，让善意变成纠纷和伤害。 记者 常健

以“送皮肤”为名诱骗13岁孩子泄露手机号 验证码

“隔空盗刷”银行卡买黄金是盗窃！

乘车时向窗外抛物
罚 50元

日前，公安宝坻分局交管支队接到群众举报
称，一辆小客车行至平宝公路时，车内有人通过副
驾驶位置车窗向道路上抛投垃圾。民警立即开展
核查，精准锁定涉事车辆及驾驶人，并通知车主和
乘车人到属地牛道口交管大队接受处理。民警向
他们出示群众举报视频，清晰还原车窗抛物全过
程，结合法律法规，详细讲解该行为的安全隐患与
危害。驾乘人员立即认识到了向车外抛物行为的
错误及不良影响，对违法行为认错认罚。经调查，
当时乘坐在该车副驾驶位置的乘车人向车外扔出
了垃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66条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60条规
定，公安宝坻分局交管支队牛道口大队依法对违
法行为人予以50元罚款。
“车窗抛物”这类不文明违法行为备受市民诟

病，很多驾驶人表示，这些行为会给行车安全带来
极大隐患。“我在开车时就遇到过前车内有人向车
外扔饮料瓶的情况，当时我赶紧打轮躲避差点儿
撞到旁边的车。”市民张女士如是说，如果由此酿
成撞车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据公安交管部门介绍，按照法律规定，对乘车

人的“车窗抛物”将依法予以罚款50元，对驾驶人
在行车中向道路上抛撒物品的，依法处以罚款
100元。在此提示广大驾乘人员，需自觉遵守《天
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杜绝“车窗抛物”不文明
违法行为。车内最好准备垃圾袋，在到达目的地
停车后，将垃圾袋投放到垃圾箱即可。

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 刘媛

这个月手机账单怎么会有这么多笔消费？看着银行卡里突然减少的2万余元，小
李的家人又惊又急，反复核对后才发现，这笔钱竟被她偷偷花在了一款网络App的主播
打赏上……

以“免费
送游戏皮肤”
为幌子诱骗
孩子泄露手
机号、电商平
台登录验证
码，导致家长
账户接连被
盗刷6000余
元。近日，本
市红桥区法
院审理这起
案件。

漫画 张亮


